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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围手术期医学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围手术期医学学会、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笑、杨青俊、申同洋、陆琳、于新杰、孙旭、华威、王莹、刘国

涛、王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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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消毒培训机构管理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防性消毒培训机构的管理制度、培训过程、学员考试、培训机构资格申

请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的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93-2015

GB 37487-2019

WS/T 311-2009

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毒

清除或杀灭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

3.2

预防性消毒

在没有明确的传染源存在时，对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场所和物品进行的消毒。

3.3

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

为了提升个人或组织的清洁及预防性消毒能力、技能和知识而提供的专业服务。

3.4

预防性消毒培训机构

经有关部门认可，从事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的教学机构。

4 预防性消毒培训机构要求

4.1 基本要求

预防性消毒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培训机构应由场地提供方和组织培训方共同管理，要做到分工明确、权责明晰、协同合

作；

b）培训机构应具有开展预防性消毒培训所需的场地，且场地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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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培训机构应具有充足的师资力量及后勤保障力量；

d）提供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的机构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取得相应培训资格。

4.2 制度要求

培训机构应建立以下规章制度：

——招生制度；包括报名流程、缴费方式、学员资格等要求；

——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课程管理、教学质量评估等要求；

——考试制度：包括考试管理、发证标准等要求；

——培训导师管理制度，包括培训导师教学能力、培训质量、职业道德等要求；

——学员管理制度，包括学员培训纪律和档案管理等要求；

——学员投诉受理制度，包括投诉方式、受理和处置流程、处理时限等要求；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包括固定资产使用、维护等要求；

——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培训机构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要求。

4.3 人员要求

4.3.1 人员配备

培训机构应配备以下人员：

——负责人 1名，负责统筹管理培训机构各项工作；

——管理人员不少于 1名，负责培训机构学员招生、教学管理、质量把控、投诉及档案管理

等工作；

——培训机构专业导师不少于 3名，具体包括至少 1名主讲导师及多名辅训导师，负责培训

机构培训工作的开展。

4.3.2 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应为全职工作人员，且毕业于医学相关专业。

4.3.3 主讲导师应为全职工作人员，毕业于医学相关专业，具有高级职称，从事清洁、消

毒相关工作不少于 10 年，且具有丰富的传染病处理工作经验。

4.3.4 辅训导师应根据培训内容的要求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并具有清洁、消毒 5年以上工

作经验和丰富的传染病处理工作经验。

4.3.5 鼓励与清洁消毒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签署深度共建协议，建立培训导师团队，实

现人才共育、专业共建、课程共担。导师团队应以培训机构专业导师为主，外聘为辅。

4.4 设施设备要求

培训机构应根据实际培训需要配备以下设备：

——清洁设备：应配备抹布、拖布、刷子、水盆、水桶、清洗剂等清洁物品；

——消毒设备：应配备量杯、量筒、搅拌棒、配药桶、消毒药、常量喷雾器、超低容量喷雾

器、紫外线灯等配药及消毒物品；

——手卫生设备：应配备洗手、手消及干手所需物品；

——教学工具：应配备必要的教学设备和设施；

——录音录像设备：应配备教学和考试所需的录音、录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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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医疗物品；

——安全设备。

5 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

5.1 培训计划

5.1.1 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消毒人员培训大纲，按照消毒人员从事的不同行业制定培训计

划，培训大纲见附录 A。

5.1.2 培训计划应包括：培训目标、培训内容、教授方式、培训安排、师资配备、培训场所、

保障措施、质量评估等内容。

5.2 培训招生

5.2.1 招生宣传应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开透明。不得做出超出许可范围的宣传，不得

虚假宣传，不得出现误导性、歧视性的内容。

5.2.2 招生简章应包括：培训机构简介、培训项目、课程介绍、师资、场地设施、报名流

程等内容。

5.2.3 招生工作应指定专人负责，并对招生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确保规范招生。

5.2.4 招生对象应是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或准备从事预防性消毒工作的人员。

5.2.5 招生程序应公平、公开、公正。

5.3 教学管理

5.3.3 培训机构应由专人负责教学工作，加强教学管理，改善课堂纪律，保障教学质量和

课时时长，提高培训效果。

职责包括：制定课程安排，检查设备、药品情况、落实学员签到、应对突发事件、开展教学

评估等。

5.3.4 培训方式可采取集中授课、网络培训、实践演练、分组讨论等形式。

5.3.5 应注重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教学事故。

5.4 教学内容

5.4.1 应严格按照培训计划开展教学工作，不得随意更改培训计划和教学内容。

5.4.2 课程应包含以下内容，总课时应不少于 20 课时：

——基础理论知识：应掌握传染病学、微生物学、消毒学等基本知识；

——技能操作知识：应掌握消毒药配比、 器械使用、个人防护、垃圾处理等基本操作；

——相关专业知识：应根据从事行业掌握本行业内所需的清洁及预防性消毒相关知识。

5.5 质量评估

5.5.1 培训机构应建立培训质量评估机制，培训质量评估工作应由培训机构自行组织实施

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5.5.2 培训机构应对教学质量、考试成绩、组织管理能力三方面进行评估，每年开展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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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应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每期学员的培训情况进行调查，作为质量评估的依据，调

查问卷见附录 B。

5.5.4 质量评估工作应作为改善培训工作的依据。

6 考试服务

6.1 考试管理

6.1.1 培训机构可自行组织学员或委托有条件机构组织学员进行考试。

6.1.2 考试单位应必备以下条件：

a）具备完成考试的场地。

b）具备完成考试的物品、器械及药品。

c）每场考试应配备 1名总考官，和数名巡考人员，每间考场应配备 1名主考官和 1名副考

官，考官应从考官库中选择。

d）考官应具有医学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并具有清洁、消毒 5年以上工作经验和丰富的传染

病处理工作经验。

e）考试分为笔试和操作两场考试，并均需要全程录像。

f）笔试考试为闭卷考试，操作考试为现场演示，试题均需从试卷库中抽取。

g）考试合格应为笔试成绩和操作成绩均超过 60 分，缺考应认定本门考试成绩不合格。

h）笔试及操作不合格的考生均可获得 1次补考机会，补考合格者认定考试合格。

6.2 证书发放

6.2.1 对考试合格的学员由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和北京围手术期医学学会颁发相应合格证

书，不合格的学员不颁发证书。

6.2.2 证书应统一编号，证书内容包括：学员姓名、身份证号、学员证件照、培训时间、

培训项目等，并加盖发证单位印章。

7 档案管理

7.1 培训机构应由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包括培训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保存、借阅、

转递、 销毁等管理工作。

7.2 培训档案应如实记录、真实反映技能培训活动，不得作假。

7.3 培训档案可采取纸质、电子或混合形式。电子档案应与其纸质版内容保持一致，不得

修改。

7.4 培训档案内容应包括：培训协议、计划、总结、学员信息、签到、考试、发证等内容。

7.5 培训档案应分期（班）立册、归档，类目清晰、顺序排列、装订牢固，入柜（库）上

锁保存。

7.6 培训档案应在培训完成 3个月内装订入柜（库），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年，期满后应

经培训机构负责人审批后销毁，不得随意丢弃或变卖。

7.7 查阅、摘录、复印培训档案应经培训机构负责人批准，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查阅、

摘录、复印培训档案。

8 投诉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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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培训机构应设立投诉渠道，对投诉问题及时受理和反馈。

8.2 培训机构应建立投诉受理台账，如实记录投诉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台账保存不少于

3年。

8.3 投诉处理结束后，应及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补齐服务短板，避免再次发生类似

投诉。

9 预防性培训机构服务机构资格申请要求

9.1 预防性消毒培训合格证书发放机构负责对准备从事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的机构进行评

估，对评估合格的机构颁发开展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资格证书。

9.2 培训机构应向预防性消毒培训合格证书发放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证书发放机构自接到

书面申请后 30 日内组织专业人员对培训机构是否符合预防性消毒培训资格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培训制度、教学环境、人员、设备设施、培训服务、考试服务、档案管理、

投诉受理等内容。

9.3 证书发机构应对培训机构出具评估意见书，培训机构根据意见书对培训服务进行整改。

评估不合格单位应在整改后重新向证书发放机构提交书面申请。

9.4 评估合格的培训机构允许开展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其考试合格学员由发证单位颁发

相应培训合格证书，评估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对其培训学员不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9.5 预防性消毒培训服务机构应每 3年重新进行一次评估。

9.6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标准要求的培训机构，证书发放机构有权终止其开展预防性

消毒培训服务资格。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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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大纲

预防性消毒培训大纲如表 A.1。

表A.1 预防性消毒培训大纲

大纲范围

一级 二级 三级

名称 名称 名称

清
洁
消
毒
技
术
理
论
知
识

一、 传染病基础知识
（一）传染病的基本概念

（二）传染病的常见类型

二、 消毒知识概论

（一）消毒学的基本概念

（二）影响消毒效果的主要因素

（一）物理消毒

（二）化学消毒

四、化学消毒剂

（一）概述

（二）含氯消毒剂

（三）过氧乙酸消毒剂

（四）过氧化氢消毒剂

（五）二氧化氯消毒剂

（六）季铵盐消毒剂

（七）醇类消毒剂

（八）低温消毒剂

五、化学消毒剂配比与换算

（一）液体类消毒剂的换算方法

（二）粉剂类消毒剂的换算方法

（三）片剂类消毒剂的换算方法

六、不同对象的消毒方法

（一）物体表面消毒

（二）空气消毒

（三）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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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防护

（一）手套的使用原则及方法

（二）口罩的使用原则及方法

（三）隔离衣的使用原则及方法

（四）个人防护的等级及分类

八、配套消毒剂用的器械

（一）紫外线灯的使用——这部分内容放入物理消毒

中

（二）常量喷雾器的使用

（三）超低容量喷雾器的使用

（四）静电吸附式常量喷雾器的使用

实
操
知
识

一、消毒液配置

（一）空气消毒用药量计算

（二）物体表面消毒用药量计算

（三）消毒药配置

二、个人防护
（一）一级防护

（二）二级防护

三、消毒器械使用与维护
（一）常量喷雾器使用与维护

（二）超低容量喷雾器使用与维护

四、现场消毒操作
（一）现场消毒操作流程

（二）现场消毒评价

五、医疗垃圾处置 （一）医疗垃圾分类回收和转运

附 录 B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BPM 001—2025

10

（资料性附录）
培训质量问卷调查

培训质量问卷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培训质量问卷调查表

课程项目 教师姓名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授

课

敬业程度 □优 □良 □一般 □差

授课水平 □优 □良 □一般 □差

授课方式 □十分生动 □生动 □一般 □不生动

联系实际 □联系紧密 □有联系 □无联系

教学要求 □非常严格 □严格 □不严格

教

材

教材适用性 □非常适用 □基本适用 □不适用

教材难度 □较难 □适中 □较简单

教材逻辑性 □合理 □适中 □不合理

教

学

组

织

培训内容 □优 □良 □一般 □差

培训方式 □优 □良 □一般 □差

培训设施 □优 □良 □一般 □差

后勤保障 □优 □良 □一般 □差

培训收获 □较大 □一般 □较少 □无

对培训课程总体评价
□优 □良 □一般 □

差 其他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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